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规 〔２０１９〕３１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鼓励

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修订后的«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７日市政府印发的«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

地区总部的规定»(沪府发〔２０１７〕９号)同时废止.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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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１３号)、

«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７〕５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７〕３９号)、«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８〕１９号),以及市政府印发的«关于

本市促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若干意见»(沪府规〔２０１９〕３０

号),鼓励跨国公司在本市设立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支持在沪

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集聚业务、拓展功能、提升能级,积极参与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定义)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下简称“地区总部”),是指在境外注册

的母公司在本市设立,以投资或授权形式对在一个国家以上区域

内的企业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唯一总机构.跨国公司须以投资

性公司、管理性公司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本市

设立地区总部.

跨国公司总部型机构(以下简称“总部型机构”),是指虽未达

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标准,但实际承担境外注册的母公司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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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上区域内的管理决策、资金管理、采购、销售、物流、结算、研

发、培训等支持服务中多项职能的外商投资企业(含分支机构).

第三条　(适用范围)

在本市范围内设立的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管理部门)

市商务委负责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的认定,协调有关部门

开展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的管理服务.

市场监管、财政、税务、外事、科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出

入境管理、外汇管理、人民银行、海关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

好对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的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地区总部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地区总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

(二)母公司的资产总额不低于２亿美元;

(三)经母公司授权,承担在一个国家以上区域内的管理决策、

资金管理、采购、销售、物流、结算、研发、培训等总部功能;

(四)注册资本不低于２００万美元;

(五)基本符合前述条件,并为所在地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的,可酌情考虑认定.

第六条　(总部型机构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总部型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或其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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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公司的资产总额不低于１亿美元;

(三)经母公司授权,承担在一个国家以上区域内的管理决策、

资金管理、采购、销售、物流、结算、研发、培训等总部功能;

(四)注册资本不低于１００万美元,如以分支机构形式设立的,

总公司拨付的运营资金应不低于１００万美元.

第七条　(申请材料)

申请认定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应当向市商务委提交下列

材料:

(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

(二)母公司授权签字人签署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总部型机

构基本职能的授权文件.

(三)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总部型机构为分支机构的,

还需提供上海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总公司拨付运营资金的

证明文件.

(四)母公司近一年度审计报告.

(五)被授权管理的境内外企业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

(均为复印件).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前款规定未列明提供复印件的,应当提供文件的正本.

第八条　(审核)

市商务委应当在收到申请书等材料之日起８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并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的决定.予以认定的,颁发认定

—４—



证书.

第九条　(资助和奖励)

地区总部按照有关规定,可以获得开办和租房的资助.

地区总部具有经营管理、资金管理、研发、采购、销售、物流及

支持服务等综合性的营运职能,且对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取得良

好效益的,按照有关规定,可以获得奖励.

跨国公司设立亚洲区、亚太区或更大区域总部,符合相关条件

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获得资助.

资助和奖励的具体实施办法,由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条　(资金运作与管理)

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可以建立统一的内部资金管理体制,对

自有资金实行统一管理.涉及外汇资金运作的,应当按照有关外

汇管理规定执行.符合条件的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可以按照有

关规定,开展包括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和轧差净额结算、境内外资

金集中运营管理、集中结售汇、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集中调配等在

内的多项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

投资性公司可以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设立财

务公司,为其在中国境内的投资企业提供集中财务管理服务.

优化非贸易项下付汇流程手续,加强对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

的纳税辅导与服务,为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非贸易项下付汇合同

备案、纳税判定提供绿色通道.

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可以按照规定,开立自由贸易账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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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可兑换原则,办理本外币跨境收支和境内人民币收支.

第十一条　(简化出入境手续)

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符合条件的中国籍人员可以申办亚太

经合组织商务旅行卡.对因商务需要赴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

国外的,由有关部门提供出境便利.

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需要多次临时入境的外籍人员可以申

请办理入境有效期不超过１年,停留期不超过１８０日的多次签证;

需要临时来本市的外籍人员应当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入境签

证,时间紧迫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

申请口岸签证入境.

需要在本市长期居留的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外籍人员可以

申请办理３至５年有效的外国人居留许可.

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可以按

照«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被优先推荐申办«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

上海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为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法

定代表人及其与总部职能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办理健康证明提供

绿色通道.

第十二条　(人才引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科技部门为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

引进的外籍人才在本市工作和申请相关证件提供便利.

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引进国内优秀人才的,符合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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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办理本市户籍.

被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聘用的具有本科(学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或者特殊才能的入外籍的留学人员,持中国护照并拥有国

外永久(长期)居留权且国内无户籍的留学人员和其他专业人才,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专业人才及台湾地区专业人才可以按照规

定,申办«上海市居住证»(B证).以上人员的配偶和未满１８周岁

或高中在读的子女,可以办理随员证.

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所在区为地区总部引进的人才在子女

入学、医疗保障、申请人才公寓等方面提供便利.

第十三条　(贸易便利)

对符合条件的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海关以贸易便利化为重

点,创新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着力提升通关效率,为其进出口货

物提供通关便利.

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设立分拨中心,进行物流整合的,海关、

外汇等部门对其采取便利化的监管措施.

第十四条　(区级政府支持)

各区政府可以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支持地区总部、总部型

机构发展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地区总部、总部型机构发展的营

商环境.

第十五条　(参照适用)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本市设立地区总部、总部型

机构,参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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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规定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８月

３１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察委,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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